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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食品经营许可办事指南
办事所需材料：
（一）新办食品经营许可（销售类）所需提交的材料
    1. 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书。
    2. 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3. 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等文件。
    4. 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5. 利用自动售货设备从事食品销售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交自动售货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明、具体放置地点，经营者名称、住所、联系方式、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公示方法等材料。
6.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7.如经营项目为预包装食品销售和散装食品销售（不含散装熟食销售），还需提供告知承诺书、食品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自查表。

（二）新办食品经营许可（餐饮类）所需提交的材料
1. 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书。
    2. 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3. 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图、操作流程图。
    4. 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
    5. 在餐饮服务中提供自酿酒的经营者在申请许可前应当提供成品安全性的检验合格报告。
6.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变更食品经营许可所需提交的材料
    1. 食品经营许可变更申请书。
    2.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3. 变更经营者名称后的营业执照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后的营业执照或其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主要设施设备发生变化的，需提供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等文件；没有发生变化不需提供此项材料。
    4.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5.如申请人声明经营条件未发生变化的，需提供告知承诺书。
（四）延续食品经营许可（通用）所需提交的材料
    1. 食品经营许可延续申请书。
    2.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3. 申请人声明经营条件未发生改变的声明。
4.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5.如申请人声明经营条件未发生变化的，需提供告知承诺书。
   
 （五）补办食品经营许可（通用）所需提交的材料
    1. 食品经营许可证补办申请书。
    2. 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在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网站或者其他县级以上主要媒体上刊登遗失公告的材料；食品经营许可证损坏的，应当提交损坏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原件。
    3.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六）注销食品经营许可（通用）所需提交的材料
    1. 食品经营许可注销申请书。
    2.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4. 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注销申请的，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法律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年4月24日修订）第三十五条 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要求的相关资料，必要时对申请人的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核查；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准予许可；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二、《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5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7号，2017年11月7日修正）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食品经营许可的申请、受理、审查、决定及其监督检查，适用本办法。
   第六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监督指导全国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食品类别和食品安全风险状况，确定市、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食品经营许可管理权限。
法定时限：新办：20，（承诺时限，8个工作日）
变更：10，（承诺时限，不需现场核查2个工作日）
补办：10，（承诺时限，不需现场核查2个工作日）
延续：10，（承诺时限，不需现场核查2个工作日）
注销：5（承诺时限当场注销）
收费依据：不收费

